
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日本财产个人综合医疗保险费率方案 

一、 基准保障方案 

单位：人民币元 

保障项目 被保险人保险金额 备注 

被保险人总限额 1,000,000  

（一）住院医疗
和日间护理保险
金 

最高赔付限额 1,000,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住院食宿费 涵盖 每日 2,000 为限 

未成年子女住院陪
宿费用 

涵盖 每日 1,200 为限 

重症监护室床位费 涵盖  

手术费 涵盖  

处方药品和敷料费 涵盖  

检验检查费 涵盖  

手术植入材料费 涵盖  

医生诊疗费、护理费 涵盖  

治疗费 涵盖  

（二）门急诊医
疗保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30,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医生诊疗费、挂号费 涵盖  

急诊室治疗费 涵盖  

门诊手术费 涵盖  

检验检查费 涵盖  

处方药品和敷料费 涵盖  

治疗费 涵盖  



保障项目 被保险人保险金额 备注 

中医理疗、物理治
疗、正骨治疗费 

涵盖 
每次 500 为限 

每年合计 10 次为
限 

（三）特殊医疗
保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1,000,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肿瘤治疗费 涵盖  

肾透析费 涵盖  

耐用医疗设备费 涵盖 每年 40,000 为限 

（四）紧急医疗
保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1,000,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救护车费 涵盖 每年 20,000 为限 

意外牙科治疗费 涵盖  

医疗运送和送返费 涵盖 每年 100,000 为限 

（五）指定疾病
赴日医疗保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500,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90 日  

（六）国内二次
诊疗意见服务费
保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1,5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七）国内多学
科会诊服务费保
险金 

最高赔付限额 3,000 
并以被保险人总限

额为限 

等待期 30 日  

本保单被保险人总限额与其住院医疗保险金额保持一致。 

二、 基准保费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12,199 12,705 

5～9 10,161 10,583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10～14 7,473 7,783 

15～19 6,973 7,262 

20～24 6,729 7,007 

25～29 7,082 7,373 

30～34 8,939 9,304 

35～39 12,029 12,518 

40～44 14,188 14,758 

45～49 17,187 17,871 

50～54 19,645 20,420 

55～59 23,024 23,920 

60～64 29,735 30,882 

65～69 35,903 37,280 

三、 短期费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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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 

四、 保费计算公式 

保费 =基准保费 × 短期费率系数 


